


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　函
地址：10006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

西路二段100號9樓
承辦人：高永青
電話：02-33432066
電子信箱：summer@mail.baphiq.

gov.tw受文者：本局動物檢疫組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14日
發文字號：防檢二字第11214822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農委會）修正「申請認定為動物傳
染病非疫區國家（地區）之作業程序」及訂定「輸入應施檢
疫物檢疫準則」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惠予協助轉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查本局前分別於110年11月23日與111年4月28日向世界貿易

組織（WTO）通報（G/SPS/N/TPKM/543/Rev.1/Add.1與
G/SPS/N/TPKM/575/Add.1）修正旨揭作業程序及訂定旨
揭準則在案。相關重點臚列如下：

(一)參採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（WOAH）陸生動物衛生法典所列
影響國際貿易之動物傳染病，增列豬瘟（CSF）、小反芻
獸疫（PPR）與非洲馬疫（AHS）等須向我國申請認定非
疫狀態，始得進行相關動物或其產品輸臺貿易。另將牛海
綿狀腦病（BSE）狀態認定納入WOAH風險分級概念。

(二)依「偶蹄目動物肉類輸入檢疫條件」規定，豬肉及其產品
輸出國應為農委會公告之CSF非疫區國家。

(三)依「動物源性產品輸入檢疫條件」規定，肉粉、骨粉、肉
骨粉、血粉、血漿蛋白粉、生獸皮、腸衣、肥料等，輸出
國應為農委會公告之CSF/PPR非疫區國家，或為非BSE發
生國家且為BSE風險可忽略國家。

副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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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依據活動物及其遺傳物質等相關檢疫條件規定，輸出國應
為農委會公告之CSF/PPR/AHS非疫區國家。

(五)為維相關動物或其產品輸臺貿易，農委會暫將部分國家列
為前揭動物傳染病非疫區或BSE風險等級國家名單；為完
成法定程序，本局多次通知前揭暫列為非疫區或風險等級
之國家應儘速提送申請文件，俾於112年12月底前完成認
定程序。倘未能完成，該等國家動物或其產品將依相關檢
疫條件暫停輸臺。

二、查目前僅美國（ C S F / P P R /AHS / BS E）、加拿大
（CSF/PPR）、丹麥（CSF/PPR/BSE）、法國（CSF）、西
班牙（CSF/BSE）、日本（BSE）、捷克（PPR）及立陶宛
（PPR）提送申請文件供風險評估。本局將持續要求尚未提
交申請文件之國家儘速依我方規定辦理，請併同協助轉知相
關國家輸出公協會/業者共同敦促該國主管機關配合辦理，
以維其相關動物或其產品輸臺貿易。

正本：臺灣區冷凍肉類工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電動屠宰工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冷凍食
品工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
會、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、中華民
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基隆市報關商
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報
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
市報驗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貨物通關自動化協會、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
全國聯合會、臺北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全國
聯合會、臺灣省國內輪船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高雄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
會、基隆市國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省船
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禽肉行銷發展
協會、臺北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飼料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
國飼料及動物用醫藥保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區皮革工業同業公
會、中華民國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
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、財團法人中央畜產
會、本局基隆分局、本局新竹分局、本局臺中分局、本局高雄分局、本局植物
檢疫組、本局動物檢疫組 2023-06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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